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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投资》

问 题解答
财政部会计司

问：为什么取得债券时，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

已到期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计入应收项目，而未到期的债

券利息计入投资成本？购入长期债券，实际成本中包含的

尚未到期的债券利息应当如何处理？

答：企业取得债券时，实际支付的价款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为取得债券而支付的购买价格及税金、手续费等

相关费用；另一部分是为取得债券而发生的债权支出，这

部分债权支出是指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期尚未领

取的债券利息。从理论上讲，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

到期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是企业暂时垫付的资金，是一笔

流动资产，也是一种短期债权，因此，不应构成投资成本

的一部分。
我国发行的债券主要有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债券和到

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两种。投资准则中所指的已到期尚未

领取的债券利息，是指购入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债券时实

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期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投资

准则中所指的未到期债券利息，是指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债券中尚未到期的债券利息，以及到期还本付息债券中尚

未到期的债券利息。例如，19×7 年 1 月 1 日发行的 5 年

期分期付息债券，债券票面利率为 5% ，利息于每年 1 月

1 日支付。假设 A 企业于 19×8 年 6 月 30 日以 103 万元购

入面值为 100 万元的债券作为短期投资，其中尚未到期的

债券利息为 2.5 万元，因其尚未到期，不能计入 “应收利

息”科目，而构成债券投资成本，待收到债券利息时，冲

减短期投资成本。假设 A 企业购入该债券作为长期债券

投资，则尚未到期的 2.5 万元债券利息计入 “长期债权投

资” 的 “应计利息” 科目，待 19×8 年 12 月 31 日计提债

券利息时，再将当期计提的利息 2.5 万元计入 “应收利

息”科目；同时，将购入时尚未到期的债券利息 2.5 万元

从 “长期债权投资” 科目转入 “应收利息” 科目。又如，

假设例子中发行的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A 企业以

110 万元的价格购入，其中尚未到期的债券利息为 7.5 万

元构成长期债券投资成本，并在 “长期债权投资”中的

“应计利息” 科目单独核算。
因此，企业在核算债券投资时，如果实际支付的价款

中包含已到期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无论是短期债券投资

还是长期债券投资，均应将该部分利息直接计入流动资产

的 “应收利息”科目，待实际收到时冲减 “应收利息” 科

目；如果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未到期的债券利息，无论

是短期债券投资还是长期债券投资，均计入债券投资成

本，区别在于，原计入短期投资成本的尚未到期的债券利

息，收到时冲减短期投资成本；而原计入长期债券投资成

本的尚未到期债券利息，在 “长期债权投资——长期债券

投资” 科目下单独设置 “应计利息” 科目核算，待到期时

再从 “长期债权投资——长期债券投资（应计利息）” 科

目转入 “应收利息”科目。

问：在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下，何时按所持I
股权比例计算确认投资收益？

答：在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下，长期股权投

资的账面价值随着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动而变动，

其中被投资单位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是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主要因素，同时，投资企业按持

股比例计算的应享有或应承担被投资单位净利润或净亏损

的份额，确认为投资损益。
在我国，由于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的会计年度相

同，通常情况下投资企业按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要待被

投资单位计算出中期或年度净利润或净亏损后才能据以计

算所享有或应分担的投资收益或损失；其次，企业某一时

期实现多少利润通常是以 一个会计年度 （中期是一种特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例）为计算单位的，在一个会计年度内每月实现多少利润

或发生多少亏损，并不代表全年或整个中期实现的利润

或亏损。因此，按照会计制度规定，采用权益法时，在

中期期末（提供中期财务报告的企业）和年度终了，根据

被投资单位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计算应

享有或应分担的份额，并确认为投资损益，而无需每月

计算和确认投资损益。如果股东要求企业按月计算确认

投资损益，以计算每个月的利润，在可能的情况下 （如被

投资单位可以按月计算利润，投资企业按被投资单位计

算的利润确认投资损益不会推迟向股东提供财务报告时

间等）也可以按照股东的要求按月计算确认投资损益；但

是，按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对外提供中期和年度财务报告

的企业，对外提供的中期和年度财务报告中投资损益的

确认，应当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执行，即在中期期末和

年度终了时确认投资损益。

问 ：长期股权投资差额与合并价差的关系？

答：长期股权投资差额是指投资企业投资时，投资

成本与应享有投资时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
从理论上讲，投资成本高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

益的差额，可能是由于被投资单位按公允价值计算的所

有者权益高于账面价值，或被投资单位有未入账的商誉。
在这种情况下，低估的资产或未入账的商誉，在计提折

旧、摊销费用时，也按低估的资产价值确定其折旧、摊

销费用，从而虚增被投资单位的利润。在按权益法核算

的情况下，投资企业的利润也会虚增；投资成本小于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差额，则可能是由于被投

资单位的某些资产高估所致，或因经营管理不善等产生

的负商誉。在这种情况下，高估的资产或未入账的负商

誉，在计提折旧、摊销费用时，按高估的资产价值确定，

从而虚减被投资单位的利润。在按权益法核算的情况下，

投资企业的利润也会虚减。
投资准则对投资成本与应享有投资时被投资单位所

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采取了较为简单的方法，即无论

是投资成本高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 者权益的份额，

还是投资成本低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

均不作区分，统一作为股权投资差额处理，并按一定的

期限平均摊销，计入损益。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期限，

合同规定了投资期限的，按投资期限摊销；没有规定投

资期限的，投资成本超过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

份额之间的差额，一般按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的期限

摊销；投资成本低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

之间的差额，一般按不低于 10 年（含 10 年）的期限摊

销，摊销金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在购入股权时，应在 “长期股权投资” 科目下设置

“投资成本” 和 “股权投资差额”明细科目，股权投资差

额作为投资成本（指投资取得时的成本，或从成本法改按

权益法时确定的投资成本，下同）的调整项目，当投资成

本高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应按其差

额相应调减投资成本；当投资成本低于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应按其差额相应调增投资成本。
调整后的投资成本 （即投资成本加或减股权投资差额后的

余额）应等于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

权益的份额。
股权投资差额一般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股权投资差额=投资成本—投资时被投资单位所有者

权益×投资持股比例

调整后的投资成本=投资成本+（或-）股权投资差额

合并价差是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母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和少数股东权益与被投资单位所有者

权益抵销时产生的差异，以 及因其他原因产生的差异，

如外币折合差额等。在不存在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股权

投资差额是合并价差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股权投资差额

逐渐摊销至零时，合并价差中的股权投资差额也逐渐减

少至零。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既反映了合并价差的金

额，同时也反映了股权投资差额在合并价差中所占的金

额。

问：为什么长期债券投资发生的相关费用可以根据

情况分别处理？

答：投资准则规定，长期债券投资成本是企业购入

长期债券时所发生的所有支出，包括买价以及相关费用。
但同时，投资准则又规定，企业购入长期债券所发生的

相关费用金额较小的，可以直接计入当期损益；金额较

大的可以在债券持有期间内分期摊销计入损益。投资准

则这样规定主要是遵循重要性原则，即企业购入的长期

债券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如果占企业当期实现的营业利

润的比重很小，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并不足以对企业利润

产生较大影响的，可以将发生的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发生的相关费用占企业当期实现营业利润的比重较

大（如超过当期实现营业利润的 10% 及以 上），可以先计

入投资成本，并在债券持有期间内摊销计入损益。
由于在计算债券溢折价时，是按扣除计入投资成本

的相关费用后计算确定的，即债券溢折价真正反映买价

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额，而在会计核算时将计入投资成

本的债券相关费用在 “长期债权投资” 中单设明细科目

核算，并在每期计提利息，摊销溢折价时分摊计入损益。
按投资准则规定的方法进行处理后 ，待债券到期时，
“长期债权投资”相关债券的账面余额为债券面值和应计

利息（如为分期付息债券，则账面余额为债券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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